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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教育部。 

貳、案   由：教育部未依社會教育法之規定，將國立社

會教育館之組織以法律定之，後於國立社

會教育館改隸過程，未依法定程序與規定

進行研議與審查並獲取社教學界共識，均

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院為調查教育部將新竹、彰化、台南、台東等 4

個國立社會教育館（下稱社教館），自民國（下同）97

年 3 月 1 日起，移由文建會管轄過程有無違失，兩度約

詢教育部、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下稱研考會）

；亦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下稱文建會）及曾政務

委員志朗等相關人員到院說明，業經調查竣事，認有下

述違失應予糾正： 

一、國立社會教育館之組織依規定以法律定之，教育部未

依社會教育法之規定行之，顯有違失 

(一)相關法令規定 

１、社會教育法第 15條第 1項：「國立社會教育機構

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２、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左列事項應以法律定

之」第 3款：「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第 6

條：「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 

３、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5條第 3項「本法施

行後，除本法及各機關組織法規外，不得以作用

法或其他法規規定機關之組織」。 

４、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 5

條 2 項：「原省政府與其所屬機關 (構) 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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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組織規程，應於其組織調整完成精簡、整併、

改隸、改制、裁撤或移轉民營後，由省政府修正

或廢止之；其因業務調整改隸者，應由業務承受

機關 (構) 報經權責主管機關訂定各該機關暫

行組織規程或編制表，不受業務承受機關組織法

規之限制」。 該暫行條例於 94 年 12 月 31 日

廢止。 

５、行政院組織改造期間法案整體控管要點第 3 點

（96年 3月 12日修正）：「各機關組織法規之訂

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行政院組織法修

正草案及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

草案完成立法程序前，除有下列情形並依基準法

規定擬具組織法規草案者外，各機關組織法規一

律不得訂修：…。2.依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

織調整暫行條例第 5 條規定以暫行組織規程設

立之精省改隸機關」。 

(二)新竹、彰化、台南及台東 4 所社會教育館係於 44

年依據社會教育法而設置，原隸屬臺灣省政府，88

年精省後，始改隸教育部主管，並定為國立，88

年 7 月 16 日修正發布「國立新竹彰化臺南臺東社

會教育館暫行組織規程」(已於 97 年 3 月 11 日廢

止)。 

(三)社會教育法第 15 條第 1 項「國立社會教育機構之

組織以法律定之」，此與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第 5條第 3項立法意旨相同，未見扞格，而中央法

規標準法明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

定之」合先敘明。新竹、彰化、台南及台東 4所社

會教育館乃由台灣省政府改隸為國立，依臺灣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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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 5條 2項，不受

業務承受機關組織法規之限制，但該暫行條例於

94 年 12 月 31 日廢止，行政院雖有函令組織改

造期間各機關組織法規不得訂修，然如依臺灣省政

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 5 條規定以暫

行組織規程設立之精省改隸機關則為除外情形，基

此，國立社會教育館應回歸適用社會教育法，並依

法制定社教機構組織條例。 

綜上，新竹、彰化、台南及台東 4所社會教育館於

88 年改為國立，至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

行條例廢止之時，教育部復未遵行政院組織改造期間法

案整體控管要點之除外規定，遵循社會教育法第 15 條

之規定，將社會教育館之組織以法律定之，卻仍用「國

立新竹彰化臺南臺東社會教育館暫行組織規程」，顯於

法不合，核有疏失。 

二、教育部於國立社會教育館改隸過程，未依法定程序與

規定進行研議與審查並獲取社教學界共識，核有違

失。 

(一)相關法令規定： 

１、社會教育法 

(１)第 5 條：「各級政府視其財力與社會需要，得

設立或依權責核准設立左列各社會教育機構

：1.圖書館或圖書室。2.博物館或文物陳列

室。3.科學館。4.藝術館。5.音樂廳。6.戲

劇院。7.紀念館。8.體育場所。9.兒童及青

少年育樂設施。10.動物園。11.其他有關社

會教育機構」。 

(２)第 7條：「社會教育機構之設立、變更或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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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者，應由教育部審查全國情形決定之；

直轄市立者，應由直轄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報請教育部備案；縣 (市) 立、鄉 (鎮、市、

區) 立及私立者，應報請縣 (市) 政府或直

轄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並轉報教育部

備案」。 

２、教育部組織法令 

(１) 教育部組織法第 11條第 9款：社會教育司掌

理事項：「關於圖書館、博物館、科學館、藝

術館及社會教育館等社教機構事項」。 

(２) 教育部處務規程：社會教育司設第一、第二

、第三、第四、第五，五科。第三科掌左列

各事項：「二、關於社會教育機構之設立、變

更及組織編制之研議、審核事項」。 

(二)社會教育館改隸過程： 

１、部會協調：為推動政府組織改造與文化機構改隸

工作，96年 7月 12日研考會施主委能傑及文建

會翁主委金珠到教育部拜訪杜部長正勝，研商社

教館所組織調整事宜，翁主委提議社教館移由該

會主管，以做為該會深耕文化業務之場所，教育

部將會中共識彙整為會談紀要。 

２、行政院研考會組織調整規劃：行政院研考會於

96年 7月 23日函送該會訂定之「圖書館、博物

館等文教類附屬機構示意圖」，請相關部會配合

進行法制化作業。該示意圖規劃社教館移由文建

會主管，並更名為「社會學習中心」。 

３、與館所溝通：教育部於 96年 10月 2日邀集所屬

館所召開「圖書館、博物館等文教類附屬機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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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及法制化」相關事宜說明會，向館所說明機關

調整情形及應配合事項。 

４、法制作業研訂： 

(１)行政院於 97年 1月 23日函准文建會發布「國

立生活美學館組織準則」及相關組織法規，

並請該會會商教育部同步廢止國立新竹彰化

臺南臺東社會教育館暫行組織規程及其編制

表。 

(２)行政院 97年 2月 26日函准教育部廢止「國立

新竹彰化臺南臺東社會教育館暫行組織規程

」及其編制表。 

(３)文建會於 97 年 3 月 4 日將「國立生活美學館

組織準則」等案發布施行；教育部同步發布

廢止「國立新竹彰化臺南臺東社會教育館暫

行組織規程」。 

５、改隸過程未經教育部內部討論程序 

教育部認為 96 年 7 月 12 日召開之會議文建

會、研考會及該部(杜前部長正勝)部會首長均在

場，且其涉及組織改造、政府內部政策之研議係屬

行政裁量，故未辦理公聽會或提部務會議討論。 

(三)國立新竹彰化臺南臺東社會教育館改隸過程，教育

部顯未落實社會教育法「…國立者，應由教育部審

查全國情形決定之」之規定，另依教育部組織法、

處務規程，社教司職掌為主管社會教育機構之設立

、變更及組織編制之研議、審核事項，然社教司並

未經研議、審核過程及徵詢社教界意見取得共識，

即逕依當時部長決定而行，程序顯有瑕疵，致引發

社教學界反彈，教育部相關人員接受本院約詢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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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否認，上開 4所社會教育館，改隸文建會，並變

更為國立生活美學館，均未遵照社會教育法之規定

辦理。 

綜上，教育部未遵照社會教育機構之設立、變更或

停辦，國立者，應由教育部審查全國情形決定之規定，

逕依 96年 7月 12日一次部會協調，即謀定社會教育館

之改隸，據此研考會於 96年 7月 23日先函送該會訂定

之「圖書館、博物館等文教類附屬機構示意圖」，請相

關部會配合進行法制化作業。該示意圖規劃社教館移由

文建會主管，並更名為「社會學習中心」（後變更為生

活美學館），而教育部則未經研議、審核等法定程序，

亦未徵詢社教學界意見並獲取共識，即同意移撥，核有

違失。 

綜上論結，教育部未依社會教育法之規定，將國立

社會教育館之組織以法律定之，後於國立社會教育館改

隸過程，未依法定程序與規定進行研議與審查並獲取社

教學界共識，均有違失，爰依監察法第 24條提案糾正，

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